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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3月 27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葉建源議員 “檢討校本管理的推行 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 繼於 2019年 3月 22日發出立法會 CB(3) 490/18-19號文件後，

謹請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，若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獲得

通過，許智峯議員可修改其修正案。  
 

2.  為節省用紙，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以下資料予議員

參閱︰  
 

(a) 載有該議案及其修正案所有可能產生的情況的一覽表

(並無措辭 )(只備中文本 ) (附錄 1)；  
 

(b) 若 何 啟 明 議 員 的 修 正 案 獲 得 通 過 後 ， 許 智 峯 議 員

擬提出經修改修正案的措辭的標明文本 (只備中文本 ) 
(附錄 2)；及  
 

(c) 就許智峯議員經修改修正案的簡單分析，以協助議員

理解該修正案的重點 (只備中文本 ) (附錄 3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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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請議員注意，所有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已上載立法會

網站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
 
連附件 (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) 



 

 

 
 

“檢討校本管理的推行 ”議案  
(共 5個可能出現的情況) 

 

請議員注意︰ (a) 經修改修正案，以陰影標示 
(b) 以下陰影部分的 1個情況的經修改修正案措辭載於附錄 2 

 

1.  原議案 – 葉建源 

 
 

修正案 
(共 3項) 

 

 
經修改的修正案 

(共 1項) 

2. 第 1項 
 
 何啟明 
 

 
 
 

3. 第 2項 
 
 張國鈞 
  
 (若何啟明的修正案

獲得通過，張國鈞會
撤回其修正案) 

 

 
 
 

4. 第 3項 
 
 許智峯 
  
 (若張國鈞的修正案

獲得通過，許智峯會
撤回其修正案) 

 

共 1項 

 
5. 何啟明 + 許智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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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檢討校本管理的推行 ”議案  
 

(以下所列編號與附錄 1所列編號相同 ) 
 
5. 經何啟明議員及許智峯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雖然校本管理制度已推行多年，但因有關模式而引發的校園問題仍
時有發生，例如近日一名教師在校園墮樓身亡的事件，引起社會廣

泛關注，教職員在校本管理制度下面對不公平的對待，其申訴亦未

獲有效處理；校本管理制度的原意是 ‘建立一個更開明、具問責性以

及讓學校伙伴共同參與決策的管理架構 ’，並透過權責下放，讓學校

在校務管理與資源運用上享有更大的靈活性和自主權，而學校可按

本身的背景、歷史及需要，建立一套配合學校發展的管理方法；為

配合校本管理的推行，政府在 2005年 1月 1日實施《 2004年教育 (修訂 )
條例》，為校本管理的管治架構訂定法理依據，並規定所有資助學

校成立法團校董會管理學校；事實上，香港大部分校長均盡心盡力，

表現優秀，然而，隨着學校獲下放更大的自主權和權責，由於校本

管理制度上缺乏制衡，以致陸續出現一些法團校董會或學校管理層

涉嫌濫用權力的事件，亦有教職員甚至是校長的申訴未獲當局有效

處理，但教育局卻以 ‘尊重校本管理 ’為由推卸責任，把申訴發還學

校自行處理，令教育界怨聲載道；其實教育局曾指出， ‘個別學校的

校董欠缺管理學校所需的知識與技能，以致學校管治素質受到影

響 ......在一些個別例子中，校監未能有效履行《教育條例》訂明的

職能，或在某些情況下漠視教育局的勸告。法團校董會 /校監表現不

稱職，便會讓校長缺乏制衡，有機會恣意攬權或怠忽職守，對學校

的管治和管理質素帶來負面影響 ’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改善校本管

理政策及現行投訴機制，從制度上保護教師免受不公平對待，以及

在學校建立關愛互信的工作環境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 
 
(一 ) 在考慮校本管理政策專責小組所提交的意見的同時，全面

檢討校本管理制度，以確保學校的管治權力得到適度制

衡，提高學校管治的透明度及教師的參與，並重視教師的

意見，從而發揮 ‘學校伙伴共同參與決策 ’的理念；  
 
(二 ) 在處理學校的投訴時，應積極履行監管的責任，除要確保

學校依據《資助則例》及相關條例等規定行事外，更要積

極找出真相，讓投訴得到公平的結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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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督促法團校董會須成立獨立調查小組處理嚴重的每宗申訴

個案，而小組成員應加入獨立人士教育局官員；  
 
(四 ) 增加教師參與校政的機會，確保法團校董會內的教師代表

必須以民主方式產生，並有充分的參與權，而他們在表達

意見和參與校政時亦得到尊重和保障；而在選舉教師代表
的過程中，所有學校最高管理層 (包括正、副校長 )必須避
席，他們亦不應享有投票權及參選權，以確保教師代表選
舉的公正性；  

 
(五 ) 定期監察法團校董會的組成狀況，以確保法團校董會的成

員由不同的持份者擔任；  
 
(五 )(六 ) 恢復教師代表與校董會之間及教師代表與教育局之間的兩

項諮議機制，並應每年委派教育局官員隨機抽選每間學校
的 3名教師進行會談，以更有效地掌握學校的實際管治情
況；  

 
(七 ) 改善評核機制，讓教師可就校長的管治表現評分，以促使

校長優化學校的管理模式；  
 
(六 )(八 ) 正面推動學校的良好管理和參與文化；及  
 
(七 )(九 ) 正視多年來教育界的訴求，盡快成立獨立和專業的教師公

會；及  
 
(十 ) 研究在《教育條例》的框架下，進一步增加家長參與校政

的機會，讓學校在校務管理及校政上充分照顧到學生及家

長的需要。  

 
 
註： 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許智峯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
 



  
 
 
 
 
 

“檢討校本管理的推行”議案  
 

 
議案動議人  ︰ 葉建源議員  

修正案動議人  ︰ (1)何啟明議員、 (2)張國鈞議員及 (3)許智峯議員  
 
 
就任何在其修正案之前的修正案獲得通過，第 2 及第 3 項修正案動議人
的意向  
 
第 2 項修正案  (張國鈞議員 ) 

情況  
編號 # 

情況 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

- 若何啟明議員 
的修正案 
獲得通過 
 

張國鈞議員會撤回其修正案。  

 

第 3 項修正案  (許智峯議員 ) 

情況  
編號 # 

情況 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

5 
 

若何啟明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許智峯議員會提出經修改修正案，他只會

保留原修正案的以下內容︰  
- 第 (八 )點的建議  
亦會更改段落號碼。  
 

- 若張國鈞議員 

的修正案 

獲得通過 

 

許智峯議員會撤回其修正案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# 情況編號與附錄 1 所列編號相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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